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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對於依法行政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法律即無行政  行政應受法之拘束，但不排除裁量權之行使 
積極意義之依法行政係指法律保留原則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原則之重要內涵 

2 關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適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係利用解釋方法，將具體事件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 
原則上接受司法完全審查 
相較於行政裁量決定所受之司法審查，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適用之審查密度較低 
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適用可能涉及判斷餘地 

3 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消極之依法行政 
係指在特定事項上，須有法律規定或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作為依據，行政機關才可為一定行為 
法律保留原則亦適用於給付行政事項 
若要求特定事項僅能透過形式意義之法律始得規定，則稱為國會保留原則 

4 居民因鄰人興建之建築物過高，日照權受到影響，享有向主管機關請求撤銷鄰人建築許可之權利，是依
下列那一個理論得出之結果？ 
二階段理論 判斷餘地理論 保護規範理論 裁量瑕疵理論 

5 下列關於行政管轄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對於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 
人民誤向無管轄權之甲機關提出申請，若甲機關已將該申請案移送有管轄權之乙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視為在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 
若因法規變更，而使甲機關喪失某一事件之管轄權，則甲機關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

當事人 
因法規變更致甲機關喪失管轄權，即使當事人及有管轄權之機關均同意，亦不得由甲機關繼續處理該

案件 
6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平時考核的懲處？ 
記過 記大過 禁止休假 申誡 

7 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所規定之復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復審程序為公務人員專屬，其家屬無法適用 
非現職之公務人員，其基於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受侵害者，仍可提起復審 
復審人應繕具復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 
復審程序原則上採書面審查 

8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人員任用之消極條件？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一審判決有期徒刑而提起上訴者 
依法停止任用者 

9 公務員於離職後 3 年內，如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應如何處罰？ 
因已離職不得再加以處罰 得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 
處以刑罰  處以行政罰 

10 關於公務人員任用法上機要人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機要人員之員額、職務範圍及應具條件等，由進用機關自行訂定 
各機關辦理機要人員進用，應注意公平性與正當性 
各機關之機要人員進用，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上關於資格之限制 
機要人員於長官離職時，應同時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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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為公務人員考績法所規定之專案考績？ 
嘉獎 一次記兩大功 記功 記大功 

12 依據地方政府所制定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規定，有關遊民暫時的安置以及秩序安全的管理由警察機關

負責，而有關遊民長期之安置、醫療補助與諮商輔導等由社政機關負責，此項分工規定係屬： 
事務管轄 土地管轄 層級管轄 共同管轄 

13 下列何種類型的行政處分，有付諸行政執行的必要性？ 
確認處分 形成處分 下命處分 登記處分 

14 原處分機關基於下列何種事由廢止合法之授益行政處分時，應給予合理之信賴利益補償？ 
法規准許廢止者 
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 

15 書面作成之行政處分，下列何者原則上應記明理由？ 
一般處分經公告  有關專門知識之考試程序 
否准營業執照之申請  未限制人民之權益 

16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處分？ 
警察機關命違法集會之人群解散 清潔隊捕捉流浪狗 
縣政府下令撲殺口蹄疫病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劃定水源保護區 

17 下列行政處分中，何者仍可發生處分之效力？ 
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之處分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之處分 
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處分 尚未通知之處分 

18 下列行政處分之瑕疵，何者不得因補正而治癒？ 
應參與作成行政處分之委員會未參與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未給予證書者 
行政處分作成時漏未記明理由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未給予 

19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處分若有違法瑕疵，原則上皆為無效 
行政處分若一部分無效者，原則上全部皆為無效，但行政機關得依裁量決定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行政機關欠缺土地管轄權者，行政處分無效 
行政處分雖未記明理由，但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該瑕疵即獲補正 

20 下列有關行政處分附款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僅在作成裁量處分時，始得為附款 
附款之作用在補充或限制行政處分之效力 
附款應與行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 

21 代替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倘若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為「得撤銷之行政處分」，且其事由為締約雙

方所明知，則此一行政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得補正或轉換 

22 針對行政檢查，不論現場勘驗、勘察、檢查等事項，下列何者並非屬於上述之相關程序？ 
身分確認 人員之管束 場所之進入 詢問在場人員 

23 下列有關行政罰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罰須行為人有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不得對行政機關施以行政裁罰 
以制裁為目的 
對行為人造成財產上之不利或權利、資格之限制或剝奪 

24 下列何者為行政罰法第 2 條所明定處罰種類之一？ 
拘留 拘提 罰金 公布姓名 

25 下列關於行政罰法中扣留之敘述，何者錯誤？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 
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扣留不服者，得向扣留機關聲明異議 
對於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其拒絕提出時，應訴請法院命其提出 
易生危險之扣留物，得毀棄之，但應償還其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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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甲之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遭裁處拘留之處罰。同時，甲之同一行為亦違反 A 行政法律之規定，其

法律效果為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之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對甲不得再處以罰鍰之處罰  
行政機關對甲應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之罰鍰 
行政機關對甲應處以新臺幣 5 萬元之罰鍰 
行政機關對甲得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之罰鍰 

27 關於即時強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即時強制措施並非強制人民履行其行政法上義務之執行手段 
即時強制之方法包括進入私人住宅 
實施即時強制而對人施以管束，不得逾 24 小時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得請求國家賠償 

28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院對義務人裁定拘提之原因，包括下列何者？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顯有逃匿之虞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情事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 

29 關於行政程序法中期日期間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期間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 
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

滅後 30 日內，申請回復原狀 
30 有關行政執行與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執行得本於法令作為執行名義 
行政訴訟之強制執行，法定執行機關為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以外之執行，由相關法令之主管機關為之 
行政訴訟之強制執行，不得囑託行政機關代為執行 

31 下列何種情形，行政執行分署不得就欠繳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人聲請法院為管收？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顯有逃匿之虞 

32 依據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怠金是對於公法上可代替的行為義務不履行的行政強制執行手段 
對於已科處之怠金逾期未繳納者，應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怠金不得與罰鍰併科 
科處怠金後人民仍不履行其公法上義務者，行政機關原則上無須再次告誡，得逕為連續科處 

33 下列何者不屬於終止行政執行之事由？ 
義務已全部履行  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 
欠稅案件義務人於行政執行中死亡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 

34 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所為之寄存送達，何時生效？ 
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 10 日始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 20 日始發生效力 自寄存之日起，經 3 個月始發生效力 

35 下列關於陳述意見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服陳述意見後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在程序保障之程度，陳述意見較聽證為低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通知相關人陳述意見 
賦予陳述意見機會之對象，包括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 

36 行政程序中當事人請求閱覽卷宗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原則上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 
當事人申請閱覽卷宗，如依法規有保密之必要者，行政機關得拒絕提供 
當事人申請閱覽之卷宗資料，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機關拒絕當事人閱覽卷宗之申請者，當事人原則上得對被拒絕之行為單獨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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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行政程序法教示條款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教示若有錯誤，應由原處分機關以通知更正，並自通知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原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長者，縱經更正，相對人如信賴原告知之救濟期間，致無法於

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者，原則上視為已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原處分機關漏未告知救濟之法定期間者，其法定期間為 2 年 
若原處分機關告知錯誤而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該原處分送達後 1 年內聲明

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38 有關國家賠償法中公務員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為公務人員任用法所規定之公務員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其執行職務之人，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行使公權力之約僱或聘僱之人員均屬之 
凡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均屬之 

39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因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而權利受損害之第三人，如非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得對於確定終局判決如何救濟？ 
聲請假執行 提起再審 聲明異議 聲請重新審理 

40 撤銷訴訟中，行政法院認定原處分雖違法，但撤銷原處分對公益有重大損害時，原則上行政法院如何處
理？ 
以原告之訴有理由而判決撤銷原處分 裁定移送訴訟至民事法院進行損害賠償訴訟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於主文中諭知原處分違法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於民事法院判決後續行訴訟 

41 關於行政訴訟上和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須就訴訟標的有處分權 
須雙方當事人互相讓步 
應在期日，在受訴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前為之 
須在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 

42 下列何者非屬撤銷訴訟之程序合法要件？ 
皆須有行政處分之存在  原告須主張行政處分違法並損害其權利 
皆須經過訴願程序  須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43 國立大學學生甲因涉及刑事案件遭檢察官調查，校方命其休學。休學期間即將屆滿，該生向學校請求復
學，遭到拒絕。該生擔心刑事調查程序延宕太久將導致其遭學校退學，除針對拒絕復學之決定進行救濟
外，得以何種手段在訴訟程序中尋求暫時性權利保護？ 
暫時性行政處分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停止執行 假執行 

44 行政訴訟被選定之當事人，非得全體之同意，不得為下列何種行為？ 
認諾 自認 提出證據 詰問證人 

45 下列關於國家賠償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國家賠償責任，須人民對其執行職務有公法上請求權，經請求執行而怠於執行，

始得請求 
一般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生國家賠償責任者，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法官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權利，須就其參與審判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始有國家賠償法之

適用 
請求國家賠償前，應先經與賠償義務機關協議 

46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得申請： 
犯罪被害賠償金 犯罪被害補償金 犯罪被害慰問金 犯罪被害補助金 

47 司法院釋字第 440 號解釋認為，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15 條設有明文，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
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該給予： 
合理賠償 合理補償 全額補償 全額賠償 

48 下列有關土地徵收之敘述，何者錯誤？ 
徵收以公益之必要為限  徵收須給予相當補償 
徵收處分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之 徵收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 

49 某地方自治團體為興建地下捷運工程，而造成該工程施工沿線之商店長年營業額下降，理論上可能構成
何種責任？ 
係屬特別法上之國家賠償責任 係屬民法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 
係屬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係屬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責任 

50 於撤銷訴訟，有關當事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訴訟當事人包括訴訟代理人 
中央及地方機關無當事人能力 
提起訴願遭駁回時，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僅得選定其中一人為全體起訴或被訴 


